
中共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委员会

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辅导员考核实施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科学全面地考核辅导员工

作，根据 《济宁学院专职辅导员考核办法（试行）》（济院政

字〔2018〕21号）和 《济宁学院兼职辅导员、班主任考核办法

（试行）》（济院政字〔2018〕22号）的精神，结合初等教育

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全校区在岗专、兼职辅导员（含班主任）。

二、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为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德，主要考核

思想政治素质、政策理论水平和师德状况；能，主要考核组织

管理能力、工作创新能力、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等；勤，主要

考核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投入情况；绩，主要考核学生

教育管理成果、工作研究成果、工作表现；廉，主要考核党风

廉政情况。重点考核职业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组织建设、

学生管理服务、维护校园稳定及工作创新和特色等内容。



三、考核原则

辅导员考核工作坚持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目标考核

与过程考核相结合、师生评价与组织评定相结合，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和注重工作实绩的原则。

四、考核方式

按照学院学生工作处的要求，辅导员考核每学期进行一次，

依据具体的考评量表进行。

（一）个人自评：辅导员本人按照考核内容、要求，对照

辅导员岗位职责，对自己开展的工作及成效作出工作总结，形

成个人述职报告。个人自评不计入考评总分，作为考评的参考

依据。

（二）学生评议：比重为 30%。组织被考核辅导员所带班级

的学生采用无记名方式对辅导员进行测评（辅导员不在现场），

填写《济宁学院辅导员考核学生评价量表》。其中有效抽样数不

低于所带学生数的 20%。

（三）工作小组评议：比重为 30%。由初等教育学院辅导员

考核工作小组依据考评内容和考评原则，结合辅导员述职情况

和实际工作表现，对其德、能、勤、绩、廉等进行评议，填写

《济宁学院辅导员考核系评价量表》。

（四）班级量化成绩：比重为 25%。每月班级量化成绩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以 10 分、9.5 分、9 分计入，对所得

分数进行折合计入。



（五）学生学习成绩：比重为 15%。每一学期将级部所有班

级期末考试平均成绩进行排序（同一级部考试科目不同时，只

取相同科目），按成绩高低平均分为三个等次（无法平均时，中

间等次适当扩大），第一等次、第二等次、第三等次分别以 10

分、9 分、8 分计入，对两个学期所得总分进行折合计入。

（六）个人奖励分：

1．辅导员在核心 B 类及以上刊物（以我校相关文件为准）

每发表一篇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加 3 分（限两篇）；在

核心 B 类以下正式刊物每发表一篇论文加 1 分（限三篇）；国家

级、省级报纸上发表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分别加 2 分、1 分（限

三篇）；论文被转载者按最高级别一次加分。

2．获国家、省（部）、市（厅）、校级科研立项的以结题为

准，每项分别加 5 分、3 分、2 分、1 分；科研成果获国家、省

（部）、市（厅）、校级奖励者每项分别加 5 分、3 分、2 分、1

分（同一成果按最高级别一次加分，不累加）。

3.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按一类、二类出版社，每部加

8 分、4 分，编著的每部加 2 分（个人需撰写 3 万字以上）。

以上三项若是合作完成的，按署名分摊记分。二人合作的，

按 3:1 分摊；三人以上合作的，按第一作者 50%，其余作者均摊

50%。

4.在全国、省级、校级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上获一、二、三

等名次的（国家级加 5 分、4 分、3 分；省级加 4 分、3 分、2



分；校级加 2 分、1 分、0.5 分）按最高分值加分；与辅导员工

作密切相关的各类比赛参考此项加分。

5.网络思政文章、“微”作品等在各级各类网络宣传思想教

育活动中获奖或被各官方媒体转载，有较大影响的，可酌情加

分。

6.在重大、突发、紧急事件中挺身而出，措施得当，为避免

或挽回学校损失作出重要贡献的，每次加 1-3 分。

7．班级工作、活动有新意、有特色且形成较大影响，经校

区辅导员考核工作小组商议，酌情加 1-2 分。

（七）有下列情况的，分别予以减分：

1.学生违纪扣分：因个人没有尽力履职而造成所带班级学

生出现违纪给予纪律处分，进行减分。警告、严重警告、记过、

留校察看、取消学籍每人次分别减 0.5 分、1 分、1.5 分、2 分、

2.5 分。通报批评每人次减 0.1 分。学生出现违纪未及时上报，

不积极处理，双倍扣分。

2.在学生资助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中不认真，

影响相关学生享受国家资助政策的，减 1-3 分；

3.在宿舍安全检查中，所负责班级的学生有存放、使用违

章电器或者其他违禁物品的，每件次减 0.5 分。

4.辅导员每周进学生宿舍次数不得少于 2 次，每少一次减

0.5 分。辅导员值班、例会无故缺勤一次减 2 分，因私请假减

0.5 分。



5.所负责的学生中发生安全事故或意外事故后没有及时向

有关部门和领导汇报，不积极处理，造成一定影响的，减 2-5

分。

6.对学生反映的问题未能及时解决，导致上级管理部门或

新闻媒体反映的，酌情减 1-3 分。

7.对《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第 43

号令）所列辅导员主要工作职责尤其是就业创业指导，未完成

的，酌情减 1-3 分。

五、考核成绩及等级

（一）考核成绩＝学生评议折合得分+工作小组评议折合得

分+出勤考核得分+班级量化成绩折合得分+学生学习成绩折合

得分+奖励分-学生违纪扣分。

（二）考核结果分为 4 个等级，分别为：优秀（约占总人数

20%）、合格（约占总人数 60%）、基本合格（约占总人数 20%）、

不合格（不限定数量）。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考核结果不能评为“优秀”：

1.一学期内累计因病因事离开岗位 15 天以上的；

2.所带学生达不到规定人数的。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考核结果应评为“不合格”：

1．在事关政治原则、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上不能与党

中央保持一致的；

2.在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中，出现违规违纪现象，弄虚



作假，产生严重不良后果的；

3.因个人工作过失而直接造成重大人身伤亡事故的；

4．考核过程中有舞弊行为的；

5．本学期内受到处分的。

六、考核结果及运用

（一）辅导员考核结果将作为学校对其个人评优评先、职称

评聘、职级晋升、绩效发放的重要依据。

（二）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学校或校区将给予适当奖励。

七、本细则由学生管理科负责解释。

八、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